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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.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广告服务的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

营单位以及提供娱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办理缴纳

文化事业建设费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其他申报〗→〖文化事业建设费月(季)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报

1. 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，在“其他申

报”中点击进入“文化事业建设费月(季)申报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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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选择所属期后，进入纳税申报模块。

备注：若纳税人同时存在广告业和娱乐业税目，在此环节系统会有弹

窗提示，可选择需要申报的税目后进入申报流。

3.在填写申报数据之前，需点击数据初始化，提示数据初始化后，会

清除已填写的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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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数据初始化成功后，点击修改，进入数据申报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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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填写完成后，电子左上角保存后，返回申报页面，点击申报，弹出

对话框提示本次所需缴纳税（费），点击“是”，待右上角倒数结束后

点击“刷新”后系统提示“申报成功”即可。

二、涉税查询

此功能提供查看打印申报表、在线预览、下载等相关操作。

1.申报成功后可电子左侧“涉税查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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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输入相关查询信息，如申报的日期后，点击查询，即可查询到相关

的数据。

3.点击相关税（费）后面的查看，即可在线预览或下载申报的明细数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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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开具税收完税（费）证明

1.〖首页〗→〖左侧常用功能〗-〖开具税收完税（费）证明〗。

2.点击进入后，提供两种形式的证明：文书式、表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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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首先输入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日期与截止日期，可选择具体的征收项

目，如果不选，会查询所属期内所有申报数据，选好后，点击查询。

（文书式证明页面）

（文书式证明）



8

（表格式证明页面）

特别提醒：不同的电子税票号不能出具在同一张证明之上，所以要确

保税票号与原凭证号选择相同，可将相同凭证号相同的项目出具在同

一证明之上。

4.选择税票号后，再次点击查询，将征收项目单独查询后，点击确认

生成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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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表格式证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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